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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5-114 

债券代码：122136          债券简称：11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青岛山大齐鲁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

记机关核准为准） 

●投资金额：人民币 40,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青岛山大齐鲁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的青岛山

大齐鲁医院二期院区工程项目用地尚待取得，后续新医院尚待设立且后续新医院

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合作事宜尚待双方协商具体确定。 

 

一、 交易概述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

投资”）与青岛城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实业投资”）签订《关于

合资设立青岛山大齐鲁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

书》”），复星医院投资与青岛实业投资拟共同投资设立青岛山大齐鲁医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齐鲁医管”或“新

公司”）（以下简称“本次投资”）。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预设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复星医院投资及青岛实业投

资均以现金人民币 40,000万元出资，各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齐鲁医管设立后将负责青岛山大齐鲁医院二期院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二

期院区”）的建设，并设立与运营青岛城星医院（暂定名，以青岛市卫生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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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委员会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新医院”）。二期院区将按照三级医院的标准

建设，竣工后，将由新医院承租作为其提供医疗服务的场所。新医院拟为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计划开放床位约 1,600 张。新医院开业后，可聘请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对其进行管理，具体合作模式将由齐鲁医管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另行签订协议

予以约定。 

复星医院投资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投资所涉款项。 

本次投资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六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青岛实业投资成立于 2015 年 7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注册

地址为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 273 号-5-207 室，法定代表人为么子寅先生。青岛

实业投资的经营范围包括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

新能源技术开发；经济信息咨询（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资、融

资等相关业务）；光伏设备、风能设备、环保设备的技术研发、销售；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凭许

可证经营）；批发：建筑材料、机电设备、钢材、铝材、木材、橡胶制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截至本公告日，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青岛实业投

资 100%股权。 

 

三、 《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 新公司设立 

（1）名称：青岛山大齐鲁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

关核准为准）。 

（2）住所：青岛市市北区合肥路 758号。 

（3）经营范围：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运营管理，对指定服务的医疗机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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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及信息咨询、会议服务。 

（4）注册资本和各方股东出资：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0万元，其

中：青岛实业投资以现金认缴人民币 40,000 万元出资，占新公司全部注册资本

的 50%；复星医院投资以现金认缴人民币 40,000 万元出资，占新公司全部注册

资本的 50%。 

（5）出资缴付 

① 第一期双方共计出资人民币 40,000 万元：双方应于新公司设立并领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且复星医院投资及青岛实业投资已就二期院区的建设方案

达成一致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各缴付人民 20,000万元； 

② 第二期双方共计出资人民币 40,000 万元，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在新

公司已成功取得二期院区用地，且已完成二期院区建设工程报批等条件全部成就

的前提下，双方应分别向新公司缴付人民币 20,000 万元。 

（6）治理结构 

① 新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复星医院投资委派 3 名、青岛实

业投资委派 3 名、双方共同推荐 1 名，首届董事长由青岛实业投资推荐的董事担

任，首届副董事长由复星医院投资推荐的董事担任。 

② 新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复星医院投资委派 1 名、青岛实

业投资委派 1名、另设 1名职工代表监事。 

③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均由复星医院投资推荐，董事会聘任。 

2、 二期院区 

二期院区建设竣工后，出租给新医院，作为其提供医疗服务的场所；该等租

赁的具体条款及条件，由新公司与新医院另行签署租赁协议予以约定。 

3、 新医院的举办与运营 

（1）新公司应尽快向青岛市卫计委申请开办新医院，并取得医疗机构设置

许可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新医院开业后，可通过委托管理、品牌引进、自行管理等多种方式进

行运营。原则上，新医院自开业起的 5年内，可以聘请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通过管

理输出的方式进行管理，具体管理及合作的模式及内容，经双方一致同意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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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另行签订予以约定。 

4、 生效 

《协议书》经双方签署后生效，且在新公司成立后持续有效。 

 

三、本次交易目的及影响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在医疗服务业务领域已

经形成了一定的基础，本次通过设立新公司进而参与青岛山大齐鲁医院二期院区

工程项目建设及后续新医院的设立与运营，是本集团与地方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并

协同重点大学附属医院、国家级卫计委部属医院医教研平台共同发展的战略举

措；同时，通过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合作发挥其在管理、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

有机会协同本集团相关医院，向其提供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提供进修机会并

协助其重点科室的建设。 

本次投资是本集团探索与地方大型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及大学附属医院合作

模式的新突破。同时，本次投资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本集团医疗服务业务的区域

布局，推动本集团医疗服务业务的发展。 

新公司成立后，本集团将以权益法对其进行核算。 

 

四、风险提示 

二期院区工程项目用地尚待取得，新医院尚待设立且新医院与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合作事宜尚待双方协商具体确定。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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